附件：1

霍邱县城乡居民临时救助申请审核审批表
	救助对象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身份证号码
	　

	户口性质
	　
	家庭
类型
	□低保家庭 □五保户 □低保边缘家庭 □防治返贫监测户 □支出型困难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重点优抚对象家庭 □其他困难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居住地户籍家庭  
	联系电话
	　

	户籍地址
	　
	家庭年人均收入
（元）
	　

	现家庭
住址
	　
	年度获救助    情况
	　

	开户名
	　
	开户银行
	　
	银行账号
	　

	家庭成员
基本情况
	姓名
	性别
	户口性质
	与户主  关  系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年收入
	备注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近亲属
情况
	是否有临时救助经办人员
	有□  无□
	姓名：     与申请人关系：

	
	是否有村（居）委员会干部
	有□  无□
	姓名：     与申请人关系：

	申请救助
原因
	　

	
	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	乡  镇

意  见
	
民政办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长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（乡镇政府公章）

	
	

	县民政局   
审批意见
	     
           经研究，同意一次性发放临时生活救助金                元。
 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（盖章）

	备注：1、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：个人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簿印件（含首页）、城乡低保
证复印件、五保证复印件、突发性或临时生活困难证明等材料。

	2、此表一式二份。


